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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函
地址：106308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聯絡人：林姵均
電話：(02)7749-3039
電子信箱：nicoleinarts@gmail.com

受文者：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7日
發文字號：師大美術字第112102206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傳藝工作坊議程_0807 (1121022066-0-0.pdf)

主旨：有關教育部委辦「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訂於

112年8月10日(星期四)至8月11日(星期五)，於宜蘭傳藝

園區辦理「傳藝跨界美感課程開發工作坊」，以下為錄取

教師名單，敬請貴局（處）轉知轄屬學校並准予公（差）

假出席，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1年2月15日臺教師(一)字第1112600151號函

核定「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111-112年）」辦

理。

二、實施目的：本計畫為推廣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創發與跨界合

作實驗，因此邀請貴單位「傳統工藝接班人推廣計畫」之

工藝師，共同辦理為期兩日的「傳藝跨界美感課程開發工

作坊」。將臺灣傳統工藝所面臨人才培育與產業斷層之困

境，予以全國高中職以下教師進行傳承與體驗活動。本工

作坊將透過工藝師的教學和經驗分享，使參與教師學習到

傳統工藝之基本技能和產業發展現況，並搭配課程研究、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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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創新之學者，共同思考如何將工藝轉化應用到學校課

程中，並設計出結合工藝、美學及各學科專業知識的跨領

域美感課程。冀希透過跨界之合作提升臺灣人才培育之創

造力和美學思辨力並將傳統工藝產業朝傳承與永續邁進。

三、「 傳藝跨界美感課程開發工作坊」活動訊息如下：

(一)時間: 112年8月10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12年8月11日

(星期五)下午4時30分。

(二)地點:宜蘭傳藝園區（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201

號）。

四、錄取教師：

(一)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 鄭博文。

(二)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 王燕昭。

(三)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楊宜蓉。

(四)新北市新莊區新泰國民小學 張君瑜。

(五)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學 林錦材。

(六)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 蔡宜靜。

(七)新北市立三芝國民中學 呂宗杰。

(八)宜蘭縣內城國民中小學化育分校 賴惠群。

(九)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賴昭文。

(十)雲林縣虎尾鎮光復國民小學 丁威仁。

(十一)雲林縣虎尾鎮光復國民小學 許慈涵。

(十二)雲林縣虎尾鎮光復國民小學 林慧蓁。

(十三)雲林縣崙背鄉大有國民小學 徐珮雯。

(十四)南投縣埔里鎮愛蘭國民小學 曾思婷。

(十五)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武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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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宜蘭縣政府教育處、雲林縣政府教育處、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副本：本校美術學系專任助理 林姵均

校長 吳正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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